关于废止《南京市殡葬管理办法》
等5件政府规章的说明

根据国务院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和市政府2024年立法计划安排，经研究，拟废止《南京市殡葬管理办法》等5件政府规章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废止《南京市殡葬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85号）。《办法》自2000年7月6日起施行。其上位法《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》于2021年6月1日起施行，《江苏省公墓管理办法》于2022年5月1日修订，《办法》核心制度设计被涵盖。
二、废止《南京市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247号）。《办法》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。近年来其上位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和《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》进行了多次修订，对招投标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，《办法》所规定的招标、投标、投诉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被涵盖。
三、废止《南京市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255号）。《办法》于2007年3月1日起施行，部分内容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不符，部分条款与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相抵触，其核心条款已被2021年9月修订的《江苏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所涵盖。

四、废止《南京市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299号）。《办法》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，《办法》部分内容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不符。
五、废止《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322号）。《办法》于2018年4月10日起施行。我市于2023年1月1日出台全国首部贯彻长江保护新理念的地方性法规《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条例》，《条例》在规划和管控、保护和修复、绿色发展、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全面细致的规定，《办法》有关制度设计已被《条例》所涵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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